
附件1：

各教学单位拟参评名额分配表

	序号
	教学单位
	专职专任教师数
	推荐名额

（专职专任教师的15%）

	1
	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
	113
	17

	2
	机电与自动化学院
	92
	14

	3
	城市建设学院
	62
	9

	4
	外国语学院
	89
	13

	5
	经济管理学院
	95
	14

	6
	新闻与文法学院
	68
	10

	7
	艺术设计学院
	65
	10

	8
	基础科学部
	69
	10

	9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47
	7


注：专职专任教师数由人事处和教学单位提供，截止到2024年9月1日

